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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过“十三五”时期的科学部署和狠抓落实，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取得显著成绩。城市维护作业市场化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维护水平和运行效率正在稳步提高，为促进上海“五个中心”和全球城市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十四五”时期将是上海开启全面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也是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重要时期，更是续写“十三五”时期成就，继承改革发展优良业绩的关键阶段。

本规划涉及的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维护，是指对存量市级基础设施的大中修、日常维修养护、功能提升、结构调整、综合整治、应急处置以及相关运营管理活动等。市级城市维护保障范围，包括城市道路、内河航道、绿化市容、中心城区防汛、公共消防、道路交通管理、道路照明、地面沉降防治等存量设施以及市政府批准的其他项目等。

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的“十四五”规划研究制订，主要是依据十三五期间积累的经验和《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十四五”规划》的精细化管理要求，以更高站位谋划规划升级，突出建立更精细、更智能、更协调的工作机制，使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工作更优质量、更高效率、更稳安全，充分发挥出“十四五”规划“统一思想，统筹资源，为民服务，指导工作”的本质作用。

一、“十三五”期间的基本情况

（一）实施成效

“十三五”期间，围绕上海建设“五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市住建委坚持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突出“管为本、建体系、明标准、补短板”，提出了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体制，推进长效维护机制确立；积极推动基础设施持续有序运行，保障城市运行安全高效；提升基础设施维护标准和效率，提高城市品质和市民生活质量等三大发展目标，基本形成了涵盖市、区两级的多主体管理、多渠道资金提供保障的城市维护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城市维护管理工作不断规范化和制度化，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能级得到了显著提升，有效保障了基础设施的完好和城市运行安全。

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至十三五末，全市道路长度18539公里，城市桥梁14274座，其中城市道路5494公里；路灯盏数63.45万盏；中心城区合杆整治累计完成约200公里，新建综合杆11000余根，平均减杆率达60%；城市绿地面积近157785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近40%；城市公共排水管道长度28233余公里，公共排水泵站1450座，污水处理厂42座，总处理能力834.3万方/日。

城市维护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进协调联动，完善管理体制

一是明确责任主体。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和城市维护“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分工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市区两级政府城市维护的牵头部门和相关管养责任。市级层面加强统筹城市维护年度计划，逐步实现基础设施的整体性和网络化的维护，发挥存量设施的最大效益。

二是优化城维体制机制。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相继印发了《关于开展本市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城市维护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和《上海市市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等重要文件，对加强城市维护工作组织方式、完善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作出明确规定，推进了城市维护的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三是加强市区联动。各相关行业根据市区分工职责，努力加强市区合作，协调推进任务完成。通过市级市政市容联席会议，网格化管理平台等介质，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城市维护管理的职责划分和工作联动机制。

2.深化市场改革，强化企业监管

一是推进政企分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管养分开，原有部分与全市各区行政主管部门存在隶属关系的道路养护企业，通过政企分开，基本形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政府部门也进一步加大购买服务力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严格执行招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完善日常养护市场招投标机制，推进养护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

二是强化养护作业市场的有效监管。“十三五”期间，持续推进了市区两级养护作业市场的放开，逐步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推进市场有效竞争机制的建立。通过完善养护招投标流程，建立养护企业中标备案制度及分包备案制度，诚信度评价机制和养护市场退出机制，加强养护工程的监督检查和考核机制，引导养护企业健康发展。

三是积极培育和壮大养护企业队伍。调整完善市场化机制，针对各类设施的不同特点和养护要求，实行差别化的市场化机制。除市重点关注项目及其他特殊情况外，养护项目均实行“一招三年，分年度实施”的养护招标机制。在市场化基础上，培育出了一部分相对稳定的养护作业队伍。

3.推进科技创新，探索技术应用
一是提升部分日常养护项目的智能化作业水平。试点开展无人机巡查、智能视频检查、机器人缆索检测等智能化巡查技术；开展外观检测、在线监测、物联网应用等相关关键技术专项研究；探索开发高科技养护施工设备；稳步推进BIM技术在特大运维管理中的应用。

二是推进智慧公园建设的数字化应用。在市级公园中实施了智能化系统标准化，归集各微观数据，实现了市区两级相呼应的应急指挥体系，加强了对公园资源管理。通过移动载体提供游客量查询，周边交通查询、公园停车场查询等服务，为游客在游园之前提供各类服务信息；使用移动网络，实时发布生态环境数据及开展导览服务，提升公众服务科技化水平。

三是提高公共消防信息化水平。升级了消防总队指挥中心大屏、支队指挥视频，更新中队视频监控，升级灭火救援指挥系统，建设灾害现场数字化单兵系统等项目，基本形成“上下贯通、反应迅速、安全稳定、该校智能、扩充灵活、全市统一、规范有序”的消防信息化应用化体系，提高了消防救援的实战化水平。

4.建立标准定额，推进规范管理

初步完善了与上海城市发展定位相适应的城市维护标准定额。新编和发布了《上海内河疏浚预算支出标准》、《上海市内河航道附属设施维修养护定额》、《上海市市政消火栓维修养护定额》、《上海市地面沉降监测设施日常维护预算定额》和《市属公园综合养护定额》；梳理了城市道路、城市快速路、越江隧道、斜拉桥等多项市政作业标准；颁布了《道路照明工程建设技术规程》和《上海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养护标准》等标准，为城市维护日常养护资金的安排提供了测算依据。

5.加大资金投入，提高使用绩效

一是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十三五”期间，市级维护经费比“十二五”期间增长明显，2016年至2020年市财政总计投入318.8亿元，其中市级城维资金直接投入172.8亿元；市对区城市维护一般转移支付投入95.4亿元（包括城市管理考核经费3.0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投入50.6亿元。

二是完善市区两级转移支付机制。为支持各区的城市维护工作，协调市财政通过一般转移支付补贴区财政的资金总量逐年递增。从2016年起，根据市住建委每年对各区城市管理重点领域的考核结果，增加了城市管理考核经费，一并纳入市级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为保障进博会和“美丽街区”提升改造等专项的实施，在市对区转移支付中市级财政又追加了专项转移支付经费。
三是提高城维资金使用绩效。为提高城维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对城市维护项目开展绩效自评价、跟踪评价，并选择部分重点项目实施后评价，围绕项目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实际产出效益和社会市民满意度，对项目进行评价，“十三五”期间，市级城维资金年度的预算执行率均达到95%以上，绩效评价总体优良。

（二）工作启示

1.政府主导，强化统筹

“十三五”期间，城维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一定成效，关键在于市住建委坚持不断改革完善城维工作的管理体制和城维作业市场化改革的机制。但由于城维工作面广量大，涉及行业多，现存管理体制机制中，仍须强化以市住建委为主导的市区统筹、行业协调的“统一管理、统筹协调”的城维工作机制落实力度；仍须强化市住建委各职能处室合力配置，统筹系统与局部、建设与维护、需要与可能，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共作共享和协同发力。

2.主抓重点，提升发展
城市维护工作内容繁杂，要突出重点，紧紧抓住创新完善覆盖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更新等各个环节的全生命周期发展模式。充分考虑未来发展和运营管理需求，增强规划科学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提高设计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合理保障基础设施论证、决策和实施周期，加强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落实质量安全终身责任制。控制建设成本，减少浪费损失，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加强基础设施使用行为特征分析，通过优化功能配置、价格调控和智能改造等手段，提升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水平。完善维护管理体制和老旧设施更新机制。

3.科技创新，提质增效
现有的城维作业科技装备已日显陈旧，操作手段比较传统，信息化智能化的应用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人力成本在养护作业成本中支出占有比例较高。急需要利用信息化智能技术发展赋予城维工作新能量，抓住5G技术和人工智能普及应用的机遇，以新兴检测感知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为重点，加快与科技创新成果的对接和应用，更新换代城维作业的工装设备，大力提升科技能级。
二、“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坚持把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工作放在中央对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市住建委重大工作的总体部署中思考和谋划，加快推动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积极采用智慧智能信息新技术和绿色新材料、新工艺，调动一切有效资源，确保城市基础设施有序安全运行，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更美观，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奠定坚实基础。

（二）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

“十四五”期间，基本形成“全市统一、市区协同、社会共治、科技支撑”的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管理体制。城市维护管理精细化保持在全国领先水平，城市维护管理领域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对城市维护工作的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

2.工作目标

（1）建立全市统一的管理体制

“十四五”期间，整个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系统，在市住建委主导下，要建立一个统筹有力、协调顺畅、分工明确、运作高效的协作机制，使行业之间、市区之间、区域之间合力增强；两级政府职责分工和资金投入机制进一步完善，事权与财权更加匹配；设施之间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得到加强，服务效益与效率得到提升。要确保整个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得到良好的维护，确保安全运营，并迅速提升市民的社会满意度。

（2）建立科学合理的全流程项目审批体系

“十四五”期间，要运用信息技术，发挥城市管理网格化多年积累的巨大优势功能，做好各项与市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交通设施、环境治理设施、无障碍和适老化设施、垃圾分类收集处置设施等的监管工作，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精细化维护，保障其全面有序运转；加强城市维护项目规划编制、计划生成和储备管理；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完善分级分类项目审批决策制度；建立项目协同监管机制，强化项目过程监督检查；推进统一平台的项目绩效管理，为管理部门提供有力抓手，为基层工作提供指导；搭建法律保障下的第三方参与平台，确保公平公正。

（3）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统筹保障机制

“十四五”期间，要建立全量化的城市维护数据库，动态监测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态和维护需求，完善城市维护资金需求保障的分析研判，确保城维资金的安排更为科学合理，同时，构建城维资金规范使用合理调整机制。细化城维资金管理细则，充分应用智能化管理手段，加强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管理，强化风险防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与财政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城维专项资金的稳定和适度增长。

（4）形成因地制宜的标准与定额评价体系

“十四五”期间，健全和完善覆盖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各个类别的、符合精细化管理要求的维护标准、维护规范及定额体系。要在现有基础上，按各类别的实际情况修正、补充规范定额，建立高质量城维标准体系；对于暂不具备编制标准和定额的行业类别设施，采用成本规制的方法，控制好维护成本和质量，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直至形成定额大体系。其次，充分发挥社会化团队在完善标准、定额过程中的作用，更有效地建立城维管理标准规范与科学评价体系。

（5）构建覆盖全市的城维审批管理平台

“十四五”期间，要积极采用智慧智能信息新技术，按照设施全生命周期和精细化管理要求，构建一个符合各类设施管理和维保作业科技水平，集成市区街镇三级的项目智能审批管理平台。分阶段实现市区二级城维项目全流程管理，达到全市城维项目审批“统一规则、统一标准、统一平台”；分步实现全市设施量清单落图，各类数据实时交互，辅助项目审批决策；实现对全市设施运行养护情况（包括对“人、机、料”等各要素）的动态监管，实现设施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基础设施的功能完好，应急响应及时，抢险恢复迅速，杜绝重大责任事故，确保基础设施持续有序运转。
三、主要任务

（一）深化城市维护工作统筹协调机制

1.加强城维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坚持统筹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切实按照《上海城市更新条例》、《上海市市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研究满足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的有关政策，制定完善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专项管理办法，建立全市统一、上下协调的城市维护制度管理体系，并根据城市维护的综合管理要求，制定市区两级城维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

2.强化全市统筹管理职能。市住建委是市级城市维护工作的牵头部门，负责市级城维工作政策研究、规划发布、项目储备、资金平衡、机制完善和部门统筹协调等职责。市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相关行业城维管理的规划编制、计划报送和设施维护工作具体推进落实。同时，组建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城维工作考核小组，主要职责是：制定城维项目实施考核办法；对各行业、各区的城维工作进行专业化巡查督查；委托社会第三方对实施项目跟踪评价和效果后评估等。各区、管委会的城维管理工作，应明确相应管理部门，落实统筹管理职能。

3.建立市区联动协作机制。加强对市区两级城维工作指导监督，建立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市区两级城维管理牵头部门之间、管委会与辖区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系统协同的工作机制，确保市、区联手，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整体效益，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统筹协调城维工作格局。

4.加强对经营类设施维护管理的工作指导。切实增强全市基础设施精细化维护管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对于虽不属于城市维护资金保障范围的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公共交通设施、水利设施、房屋（修缮）等，也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这些设施维护工作的指导，鼓励相关企业制定可操作、可实施的设施养护管理办法、考核机制，并积极引导实施。

（二）完善市级城维项目审批工作机制

按照城维项目全过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市级城维项目的审批工作，积极探索、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机制。要全面加强城维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加强项目实施程序、关键环节、资金使用效率、第三方考评等环节的创新管理；强化“一库二计划”工作管理，完善项目储备库建设，合理编制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计划；完善分级分类审批决策制度，对市级审批的一般和特需项目要区分层次，进一步优化市政府、市住建委的决策程序；推进市级城维项目协同审批，发挥城维项目审批平台的作用，加大市住建委和各行业管理的协同审批合力；加强项目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充分运用项目批前现场调查程序、评审单位信用评级、委托第三方开展项目评审后评估等方式，对评审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不断提升城维项目审批质量和实施效果。

（三）优化城市维护资金的统筹使用和保障机制

1.合理分配使用资金。依照市区两级全口径城维设施量清单和定期更新机制，合理安排城维年度资金，重点保障刚性支出和重点项目支出。对实施精细化管理以及重点区域的资金需求适当给与倾斜，使资金分配更加科学合理。

2.优化安排项目使用资金。要切实加强城维储备项目管理，严格依据城维项目储备条件，统筹安排年度项目实施计划，通过科学合理、系统考虑的项目排序，优先安排项目前期条件成熟、维护成效显著的项目，提高资金投入效率。

3.建立资金定期调整机制。加强与财政等相关部门的协商沟通，完善城维资金定期增长机制，按照城市管理精细化需求，保障城维资金有效投入，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必要投入与财力收入增减脱钩的资金保障机制。

（四）加快构建城市维护标准及评价体系

 1.加强城维标准体系建设。健全和完善覆盖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各个类别的、符合精细化管理要求的维护标准、维护规范及定额体系。在对各类基础设施进行明细分类的基础上，按各类别的实际情况修正、编制标准定额，全面推行标准化在城维各领域的普遍应用；对于暂不具备编制标准定额的行业类别设施，采用成本规制的方法，控制维护成本和质量。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系统优化标准定额体系。

2.建立差别化养护标准。要区别不同区域、不同设施，根据其不同特点和养护要求，实行差别化的养护标准定额，细化明确养护材料、设备、工艺和施工队伍能级等要素，提升维护科技含量和养护作业的精细化水平。对于采用成本规制办法实施的项目，通过项目监理、绩效跟踪及评价、维护效果测评等方式加强监管。

3.建立城维项目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由市级城市精细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参加的城市维护工作考核小组，对各行业、各区、各管委会的城维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和考核。推行对城市维护重点项目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绩效跟踪评价和后评价，将巡查考核和社会评价的结果作为市政府对相关行业、各区年度考核内容之一，同时，也作为对资金安排和转移支付的重要依据。

（五）提升城市维护全生命周期智能化管理水平

1.整合城维设施项目数据。全面整合覆盖全市城维设施的项目数据资源，汇集各行业设施的项目储备、审批立项、投资计划、标准定额、招标投标、实施进度、竣工销项等全流程信息，为城维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支撑；市区分步分阶段实现各行业维护设施量清单落图，为开展城维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分析和项目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搭建智能化管理平台。以项目管理流程为基础，将市区街镇三级城维项目共同纳入平台管理，实现市区数据互联互通，发挥网络化管理优势，支持多级管理部门的项目协同审批和提升项目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3.加强城维数据的动态管理。按照城市维护管理要求和项目实施实际情况，切实加强数据采集和维护工作，确保各类数据交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完整反映城维项目的基本信息、进度动态、绩效评价和资金使用效率。

（六）强化市级行业主管的协同管理

“十四五”期间，充分发挥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在城维管理工作中的统筹协调作用，市交通委、市水务局、市绿化市容局、市综管中心等行业主管部门在行业设施维护和项目实施监督过程中的主管作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形成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各相关单位共同参与、联调联动的工作局面。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应结合精细化管理需要，充分利用和开发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为城市维护工作赋能，树立管理和养护标杆，努力提升行业管理和设施养护水平。
（七）明确各行业基础设施维护任务

1.城市道路

主要目标：积极对标先进城市，确保全市道路路况提高、安全提升、管理提效、服务提质。进一步理顺、完善市对区在行业管理中应履行的职能和应发挥的作用，建立以市交通委、市道运局、道运中心为核心层，以各区道路管理部门、项目公司、养护企业为紧密层，协会、第三方机构及其他单位为协作层的三层管理体系，发挥整个体系的最大效能。

主要任务：

一是加强市级层面工作协调。通过市住建委城市维护的统筹协调机制，完善各级政府与各部门间事权分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加强市级部门间工作交流与协作，共同保障、形成合力，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题；充实市政市容联席会议平台专业配置，夯实市政与市容板块间双向联动机制。

二是实现养护决策科学高效。开展养护决策分析，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新兴技术与道路运维及管控的深度融合，汇聚已有的病害数据，养护质量综合指标数据，建立养护科学决策模型，为科学养护、精准养护、自动养护提供决策支持，努力实现由人工决策向数据决策、被动反应向主动防控、事后追溯向事前预警的三个转变。

三是推进管养工作精益求精。加强设施日常动态事件监管，夯实属地化管理责任，进一步发现和消除管理盲点；研究桥隧检测和健康监测技术，完善安全耐久性评估方法，推广验证有效的运营养护技术；加强交通事故隐患风险分析，因地制宜增加主动安全防护设施；升级改造安全防范重点目标的视频监控系统，提升设施反恐保障水平。

四是提高设施安全质量。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进一步加强现有道路安全隐患的整治，消除安全隐患风险点。加强养护质量全过程管理，通过提高养护质量，提升道路运行服务水平。

2.内河航道

主要目标：按不同航道的维护类别所对应的维护周期进行养护。一类维护航道达标里程占比达到100%，实现全面畅通；二类维护航道达标里程占比达到70%，实现基本有序畅通。三类维护航道达标里程占比达到25%，实现按需畅通。

主要任务：“十四五”航道维护对象包括已建成的“一环十射”航道、规划5～7级航道。上述航道按照《上海市内河航道维护标准和考核指标体系》进行分类维护，根据不同的类别和回淤情况采用不同的维护周期。

3.绿化市容

主要目标：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深化城市维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积极落实上海绿化“四化”发展要求，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加大智慧公园建设力度，推进城市维护的标准精细化、监管专业化、评估社会化和养护市场化。运用“一网统管”大数据平台、建立多元化的监控运用场景，加强对区级城维的行业管理，提高城市维护水平，确保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主要任务：

一是编制六大公园改造专项规划并完成报批工作。确定各公园各类指标和建筑规模，完善项目库，扎实做好项目前期研究，保证城维项目质量。

二是按照“智慧公园”建设导则要求，利用先进技术，打造公园的基础设施、生物资产、游客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地图和综合管理平台，探索城维项目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

三是完成日常养护项目的标准、定额、成本规制修订、全面推行养护监理制，提高城维资金使用效益。

四是深化养护作业市场化改革，对一些市场竞争不充分的领域，逐步创造条件，打破垄断。探索建立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建设和维护机制，绿化市容是公益性服务行业，服务于广大市民，市民感受认可度较高，如果接受社会资金进行日常维护，对提升企业形象、提升维护水平会起到双赢效果。

4.中心城区防汛

主要目标：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排水设施养护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市区两级城维资金体系，保障城维项目顺利实施。

主要任务：

一是排水设施大中修及改造。继续开展道路积水改善工程，计划改造未达标管道30公里；开展排水管道周期性检测及修复改造工作，根据结构性测评结果，修复或改造问题管道，计划检测排水管道长度约1.3万公里，修复（改造）长度约1500公里，总投资160亿；优先实施污水（合流）管网的检测和修复（改造），检测长度约6750公里，修复（改造）长度约789公里；为杜绝设备老化带来的标准低、运行能耗高、存在事故隐患等一系列不利影响，继续开展泵站整体改造工程；对于发现的沉管隐患进行抢修，减少城市排水安全隐患。

二是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做好污泥暂存库运行维护工作，加快完成老港污泥暂存库污泥处理处置，推进实施白龙港污泥暂存库污泥处理处置；由市级行业部门开展中心城雨水（合流）泵站的运行维护、设备维修等一系列工作。由区实施本区所属泵站和排水管道日常维护工作；由区落实本区排水管道结构性检测工作。

三是排水设施除臭和降噪。在对本市排水泵站摸排的基础上，开展泵站大修及除臭完善工作；结合民生诉求，针对投诉集中的区域，开展管道透气井除臭治理。

四是排水信息化改造。在已建信息化平台的基础上，构建覆盖全市排水设施的市、区两级排水运管平台，实现“厂、站、网”一体化运行调度和监管功能，提升排水系统运行监管能力、辅助决策水平和全天候防汛指挥支持能力。

5.公共消防

主要目标：进一步完善本市消防应急能力体系，瞄准上海超大城市防灾、减灾、救灾需要，不断夯实火灾防控基础，持续完善消防存量基础设施功能，不断提升消防城市维护工作精细化、信息化、现代化和队伍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主要任务：

一是通过统筹规划、持续投入，建立健全公共消防市级城市维护项目库体系，持续夯实公共消防基础设施维护，优化设施使用性能。（因消火栓的移交，目前设施不存在定额编制）

二是有序安排维护项目，确保总队及直属单位营房、消防训练设施、消防船艇、趸船及码头等消防基础设施性能稳定、优化。

三是聚焦“智慧消防”，继续升级完善消防救援信息系统，提升火灾防控、作战指挥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四是依据“全灾种”应急保障需求，继续加强综合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夯实跨区域地质灾害救援、水域救援、空勤救援、战勤保障等攻坚特种装备维护保障；为上海消防救援队伍综合应急救援能力提供坚强保障，切实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谐发展。

6.道路交通管理

主要目标：实现本市交通信号管理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从增量建设向存量的优化和更新转变，交通信号设施管理绿色化、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道路交通综合管理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系进一步完善。

主要任务：

一是规范化治理。进一步梳理交通管理设施设置的规范标准，对部分应设未设，多设乱设的交通设施进行清理整治或者优化完善。

二是加快部分老旧交通管理的更新。对部分超期服役、故障高发的老旧设施尽快纳入更新改造项目库，保障全市交通管理设施长效长新。

三是加速新技术、新设备的批量投用。淘汰部分落后的技术设备，逐年分批地将一些经验证可靠稳定的新技术、新设备引入到现代交通管理实战当中，进一步保障城市交通有序、安全和高效。

四是依托城市智慧化建设和城运系统IDPS的建设，将智慧化、信息化全面渗透到交通信号管理工作中。逐步实现以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统一协调、联动处置为一体的交通管理综合平台。

7.道路照明

主要目标：根据市政府《关于建立本市道路和公共区域照明长效管理机制的工作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道路照明设施完好率和亮灯率，及时修复率达100%，降低能耗；至2025年，新建、改（扩）建道路照明应用新型节能光源达100%，重要道路和核心区域单灯监控率达60%以上；完成市管区域内约600公里（含结转项目）道路合杆整治工程。

主要任务：

一是对控制箱、ACU、灯杆和电缆分阶段进行调换，保障设施正常运行；推进高效照明节能产品的应用，对路灯灯具进行节能改造；进一步完善道路照明监控系统，加快重要地区单灯监控建设步伐。

二是提升道路照明管理信息平台业务功能，实现综合杆设施、道路照明精细化管理。

三是进一步扩大综合杆设施建设范围，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旧区改造工程等民心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委办（2020）73号）要求，继续开展本市600公里道路合杆整治工作，“十四五”期间工程类项目安排约87亿元。抓紧编制综合杆养护定额标准，提升城市环境面貌。

8.地面沉降防治

主要目标：进一步完善区域地面沉降监测网络和重大基础设施沿线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推进建设地面沉降智能监测网络，同时加强地面沉降监测网络日常维护管理，强化建设工程降水活动监管与监测信息共享，健全地面沉降协同管控机制，全面提升地面沉降防治综合能力。全市平均地面沉降速率持续控制在6毫米/年以下，重点强化地面不均匀沉降有效防控。

主要任务：

一是地面沉降监测网点完善工程。“十四五”期间将在地面沉降、地下水监控薄弱地区和重点规划区、重点建设区，进行补充建设重大基础设施沿线分层标组、地下水监测井、地面沉降监测站、基岩标、GNSS点、水准点等监测设施及其配套设施，推进建设地面沉降智能监测网络，提升地面沉降智能分析能力。

二是地面沉降监测设施日常维护。目前已经建成了规模较大的由地面沉降综合监测站、基岩标、分层标组、GNSS固定站/监测点、水准点、地下水位/地下水质监测井等多种类型设施组成的地面沉降监测网络，“十四五”期间重点开展地面沉降监测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更新改造，强化地面沉降监测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应用。
四、保障措施

（一）机制保障

1.健全制度保障

一是编制发展规划，加强统筹协调。市和区二级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城市维护牵头部门职责，发挥相关制度优势，统筹协调城市维护年度任务，逐步实现基础设施的整体性和网络化的维护，发挥存量设施的最大效益。坚持“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切实落实本级政府责任。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分工，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作用。坚持“管办分离、购买服务”的动作，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坚持“公共服务、公益属性”的定位，有效保障城市维护投入。

二是制定管理办法，规范城维市场秩序。要根据《上海市城市维护“十四五”规划》，编制、完善各区域和行业的城市维护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划，明确目标，细化任务。同时要根据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明确项目立项，预算安排、财务监督、竣工验收等的管理程序，进一步规范城市维护具体项目和资金使用管理。探索以服务水平为考核机制的经费统筹使用方法，构建市区两级投入，市级以奖代补的机制。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服务城维市场主体。要严格执行本市政府采购和市住建委等部门关于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城维项目管理的一系列有关规定，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加大项目立项、评估、招投标等一系列程序管理。推动城市维护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进一步开放城市维护作业市场，保护好服务好城维市场主体。

2.建立安全应对保障

一是在做好日常城市维护工作的基础上，针对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或应急任务，启动突击式的、特定标准的安全保障维护模式和平战结合的城市维护工作保障机制。加强基础设施使用行为特征分析，通过优化功能配置和智能改造等手段，提升精细化管理和危机应对保障的服务水平。完善维护管理体制和老旧设施的更新机制。

二是加强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创新完善覆盖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更新等各环节的安全应对保障机制，充分考虑安全应对和运营管理需求，增强规划科学性、合理性和安全性。合理保障基础设施论证、决策和实施安全周期，加强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实现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

三是安全应对保障的维护项目审批、维护标准等可根据保障需求不同，采取一事一议方式，报市政府或区政府同意后实施。安全应对保障维护的资金保障，原则上市属设施由市级财政保障，区属设施由区财政保障。对个别设施量较大、财力相对困难的区，以市对区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进行补贴或奖补，追加纳入年度城维预算。

（二）资金保障

1.资金投入构成

按照设施管理主体分工，城市维护资金投入由市、区两级共同承担。政府性资金投入包括市、区两级政府专项安排的城市维护资金，行业主管部门预算中用于设施维护管理等相关专项资金。政府性资金安排应符合公共财政预算编制要求、预算公开要求。

2.测算依据

本规划的资金测算范围为市级城市维护资金覆盖的项目：主要包括市管城市道路、内河航道、绿化市容、排水、公共消防、道路交通管理、道路照明、地面沉降防治等存量设施维护和管理项目，以及市政府批准的其他城市维护项目。进一步明确市区两级维护资金保障范围动态调整机制，做到应保尽保。

根据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按照政府预算资金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的要求，依据以下原则进行测算：一是工程类项目。按照设施使用生命周期和行业技术标准，安排大中修项目计划，投资额按照历年大中修项目的单位投入指标以及改造项目的工程方案估算进行测算。二是日常维护类资金，按照目前行业养护定额的单位指标、成本规制和管理维护的设施量进行测算，对养护定额尚不完善的行业维护投入，以“十三五”期间投入为基数，根据设施量增长情况和管理要求，按一定的增长比例测算。

3.预测投入资金规模

“十四五”期间，纳入市级财政资金安排的新增基础设施、存量基础设施维修保养的设施量将呈显著增长趋势，城维作业的成本水平和维护标准将进一步提升，城维工作的涉及范围也随着城市高品质的发展而逐步扩大，城维资金投入规模将有明显增长。在此背景下，预测“十四五”期间，上海市级城市维护资金投入规模约为318亿，其中日常维护143亿元，工程、整治类项目170亿元，不可预见费5亿元，比“十三五”期间市级资金投入173亿有明显增加（详见附表）。

（三）强化人才队伍保障

一是优化养护人才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才引进，提高城维先进装备的使用率和普及率，提高队伍科技素质。

二是加强专业养护的人才管理。开展养护人才的有序培训；增强专业养护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完善专家咨询和社会公示制度，以共建为根本动力，以共治为重要方法，努力打造公众参与机制，畅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的渠道。
“十四五”期间城维投入资金预算表（市级资金）
单位：万元

	行业
	大类
	“十四五”资金投入
	“十四五”资金投入
	资金来源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市财政
	其他

	
	
	
	　
	　
	　
	　
	　
	
	

	　
	合计
	3176104
	419259
	797902
	863932
	602367
	492644
	3176104
	　

	
	日常维护
	1425638
	245410
	284401
	294448
	298811
	302568
	1425638
	　

	
	工程类、整治类
	1700466
	163849
	503501
	559484
	293556
	180076
	1700466
	　

	
	不可预见费
	5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0000　
	　

	城市   道路
	小计
	735992
	123667
	155933
	163999
	155027
	137366
	735992
	　

	
	日常维护
	541112
	95970
	107920
	110953
	112631
	113638
	541112
	　

	
	工程类、整治类
	194880
	27697
	48013
	53046
	42396
	23728
	194880
	　

	内河   航道
	小计
	218463
	9993
	23072
	55637
	69529
	60232
	218463
	　

	
	日常维护
	26445
	586
	9118
	8912
	3860
	3969
	26445
	　

	
	工程类、整治类
	192018
	9407
	13954
	46725
	65669
	56263
	192018
	　

	中心城区防汛
	小计
	442307
	61349
	89862
	96962
	95472
	98662
	442307
	　

	
	日常维护
	203595
	27247
	39762
	42762
	46912
	46912
	203595
	　

	
	工程类、整治类
	238712
	34102
	50100
	54200
	48560
	51750
	238712
	　

	绿化   市容
	小计
	378580
	57000
	73206
	84216
	85939
	78219
	378580
	　

	
	日常维护
	228368
	41815
	44294
	46201
	47761
	48297
	228368
	　

	
	工程类、整治类
	150212
	15185
	28912
	38015
	38178
	29922
	150212
	　

	公共  消防
	小计
	32181
	5227
	7195
	6715
	6052
	6992
	32181 
	　

	
	日常维护
	11981
	2481
	2000
	2500
	2500
	2500
	11981
	　

	
	工程类、整治类
	20200
	2746
	5195
	4215
	3552
	4492
	20200 
	　

	交通管理
	小计
	49440
	5342
	11020
	11026
	11026
	11026
	49440
	　

	
	日常维护
	28171
	5237
	5729
	5735
	5735
	5735
	28171
	　

	
	工程类、整治类
	21269
	105
	5291
	5291
	5291
	5291
	21269
	　

	地面沉降
	小计
	7934
	1026
	1126
	1242
	2910
	1630
	7934
	　

	
	日常维护
	2000
	/
	500
	500
	500
	500
	2000
	　

	
	工程类、整治类
	5934
	1026
	626
	742
	2410
	1130
	5934
	　

	城市管理
	小计
	20225
	845
	5845
	8845
	2345
	2345
	20225
	

	
	日常维护
	4225
	845
	845
	845
	845
	845
	4225
	

	
	工程类、整治类
	16000
	0
	5000
	8000
	1500
	1500
	16000
	

	道路照明
	小计
	1240982 
	144810 
	420643 
	425290 
	164067 
	86172 
	1240982 
	　

	
	日常维护
	379741
	71229
	74233
	76040
	78067
	80172
	379741 
	　

	
	工程类、整治类
	861241
	73581
	346410
	349250
	86000
	6000
	861241
	　



